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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結構

公司治理結構的實際狀況

公司嚴格按照《公司法》、《證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要求和規定，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

逐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規範公司運行機制，制定了《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則》、《監事會議

事規則》等一系列制度。公司的治理結構基本符合中國證監會和國家經貿委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七

日發佈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的要求。

1. 關於股東和股東大會：公司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充分保障所有股東，尤

其是小股東的平等權益，保障所有股東能夠切實行使各自的權利；真正按照《上市公司股東

大會規範意見》的要求召集、召開股東大會；在股東大會上保證每個股東均有表達自己意見

和建議的權利，充分行使股東的表決權；公司進一步規範公司與關聯人之間的關聯交易行為，

根據平等、自願、等價、有償的原則，與各關聯方簽訂關聯交易協定，對關聯交易的具體內容

及履行情況予以充分披露。

2. 關於控股股東與上市公司的關係：控股股東與本公司的關係符合有關規定，沒有超越股東大

會直接、間接干預公司的決策與經營活動；公司與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在業務、人員、資產、機

構、財務等方面基本做到了「五分開」。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和內部管理機構獨立運作。

3. 關於董事與董事會：公司嚴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選舉董事；公司的董事會人數和人員構

成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公司董事會制定了《董事會議事規則》，公司的各位董事能夠遵守

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忠實履行職責，維護公司利益。公司於一九九五年H股上市

時就選聘了3名獨立董事，獨立董事沒有在公司擔任除獨立董事之外的其他任何職務，獨立

董事能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的要求,認真履行職責，維護公司整體利益及中小股

東的利益；公司董事會設立了審核委員會、分配委員會、發展委員會和財經委員會等四個專

門委員會，並制定了委員會工作細則。根據中國證監會《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

的指導意見》的要求，公司現任獨立董事中的兩位已不再符合要求，加之另一名獨立董事已

提出辭呈，本公司擬於二零零一年度股東大會上重新選舉獨立董事3名。

4. 關於監事和監事會：公司監事會的人數和人員構成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公司監事會制定

了《監事會議事規則》；公司監事能夠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能夠本著對股東負責的精神，對

公司財務以及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履行職責的合法合規性進行監督。

5. 關於績效評價與激勵約束機制：公司正著手建立公正、透明的董事、監事的績效評價標準和

激勵約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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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相關利益者：公司能夠充分尊重和維護銀行及其他債權人、員工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

法權益，共同推動公司持續、健康的發展。

7. 關於信息披露與透明度：公司指定董事會秘書負責信息披露工作，設置專門機構接待股東來

訪和諮詢；公司能夠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和深圳證券交易所、香港聯交所、紐約證

券交易所等方面的上市規則的規定，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地披露有關信息，並做到所有股

東有平等的機會獲得信息；公司能夠按照有關規定，及時披露大股東的詳細資料。公司上市

以來一直堅持在中期和年度業績公佈後到海外路演，以保持與投資者的聯繫。根據深圳證券

交易所的考核，公司二零零一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被評為良好。

獨立董事履行職責情況

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建立了獨立董事制度，在董事會11名董事中已有3

名獨立董事，各位獨立董事熟悉公司的業務及經營情況，能夠以認真負責的態度親自出席（或授權

出席）董事會，並發表獨立性意見。

年度內，公司獨立董事審核批准了本公司與關聯方在上半年度和二零零一年度發生的關聯交易。獨

立董事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成立了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需公司股東重新批准的關聯交易進

行了確認，為公司小數股東批准關聯交易提供了建議。

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計劃

儘管公司在建立和完善旨在保護全體股東利益的法人治理結構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與《上市公

司治理準則》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計劃從以下幾方面推進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

1. 對照《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儘快修改完善《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則》、《監事會議事規

則》；

2. 進一步規範公司和控股股東的關係；

3. 進一步完善和規範董事會專門委員會運作機制；

4. 積極推進和完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績效評價與激勵約束機制。

高級管理人員的考評

本公司對高級管理人員主要從效益、營運和控制類等三方面指標進行考核。效益類主要考評利潤總

額和投資資本回報率等指標；營運類主要考評噸油現金加工成本、輕油收率、綜合商品率等指標；

控制類主要考評質量安全環保指標、員工總量控制指標。根據綜合考評結果對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獎

懲。


